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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青岛农商银行”）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申请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27 号”文核准，并于 2019 年 2 月 12 日刊登招股意

向书。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为 555,555,556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发行人已承诺在发行完成后将尽快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

续。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认为发行人

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

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概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Qingdao Rural Commercial Bank Corporation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 6 号 1 号楼 

法定代表人：刘仲生 

注册资本：50 亿元人民币（本次发行前） 

成立日期：2012 年 6 月 26 日 

经营范围：吸收本外币公众存款；发放本外币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

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

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本外币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借记卡）业务；代理

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外汇汇款；买卖、代理买卖外汇；



2 

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外汇资信调查、咨询和见证业务；基金销售；经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发行人成立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是经银监会批准，由九家行社在清产核资

的基础上，以新设合并方式组建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是山东省第一家地市级农商

银行。发行人成立时的注册名称为“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中 79

家法人单位入股 4,021,570,000 股，2,281 名职工入股 229,747,828 股，904 名社会

自然人入股 748,682,172 股。发行人成立时注册资本为 500,000 万元人民币。截

至本次发行前，未发生注册资本变更。 

（二）业务情况 

发行人以“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一流现代化商业银行”的目标为引领，致力

于担当青岛市市委、市政府提出的“蓝色跨越、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主办银行，

不断巩固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统筹发展的金融主力军地位，

为青岛建设宜居幸福的现代化国际城市贡献力量。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发行

人资产总额为 2,789.36 亿元，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为 1,295.55 亿元，吸收存款总

额为 1,887.03 亿元。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 2017 年公布的“中国银行业 100 强”

榜单，发行人核心一级资本净额居山东省地方法人银行第 2 位、全国农商银行系

统第 12 位；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按照核心一级资本发布的“2017 世界银行

1000 强”榜单，发行人位居世界银行第 421 位。 

发行人主营业务主要包括公司银行业务、零售银行业务、资金业务及国际业

务等。自设立以来，发行人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主要财务数据及监管指标 

1、主要财务数据 

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毕马威”）审计，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编制的发行人近三年及一期财务报告的主要数据及相关指标如下：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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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摘要 2018年9月30日 
2017年12月31

日 

2016年12月31

日 
2015年12月31日 

资产总计 278,936,005 251,054,239 207,543,279 165,079,910 

负债合计 258,366,956 233,135,655 191,794,811 151,590,669 

股东权益合计 20,569,049 17,918,584 15,748,468 13,489,241 

发放贷款和垫款 123,503,356 106,756,866 95,784,510 90,141,506 

吸收存款 188,702,609 173,935,299 151,019,504 129,219,136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千元 

利润表摘要 2018年1-9月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营业收入 5,350,053 6,079,088 5,830,184 5,750,682 

利息净收入 4,774,489 5,788,360 5,442,085 5,480,211 

营业利润 2,610,804 2,763,202 2,467,807 2,426,954 

利润总额 2,605,020 2,765,856 2,509,618 2,458,507 

净利润 2,046,260 2,140,285 1,903,766 1,863,544 

扣除非经常损益前归属于发行人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034,544 2,136,450 1,926,556 1,863,544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发行人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017,878 2,047,838 1,837,119 1,831,253 

 

（3）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千元 

现金流量表摘要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经营活动(使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591,781) 2,123,285 19,414,249 13,310,824 

投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9,367,672) (13,204,424) (36,509,644) (14,816,04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85,595 15,311,370  16,733,058 2,941,56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减少）/

增加额 
(3,845,110) 4,197,026 (349,398) 1,452,398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

前 

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

后 

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

前 

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

后 

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

前 

扣除非

经常性

损益后 

扣除非

经常性

损益前 

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

后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11.04 10.95 13.33 12.77 13.59 12.96 14.63 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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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

益（元） 
0.41 0.40 0.43 0.41 0.39 0.37 0.37 0.37 

稀释每股收

益（元） 
0.41 0.40 0.43 0.41 0.39 0.37 0.37 0.37 

归属于发行

人股东的净

利润（千元） 

2,034,544 2,017,878 2,136,450 2,047,838 1,926,556 
1,837,11

9 

1,863,54

4 
1,831,253 

 

2、主要监管指标 

截至报告期各期末，按《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中国银监会

关于 2008 年非现场监管报表指标体系有关事项的通知》（银监发〔2007〕84 号）

和《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试行）》等规定计算的发行人相关比率情况如

下： 

指

标

类

别 

指标 
指标 

标准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

本

充

足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7.5% 10.62% 10.50% 10.67% 10.70% 

一级资本充足率 ≥8.5% 10.63% 10.51% 10.67% 10.70% 

资本充足率 ≥10.5% 12.60% 12.59% 12.89% 13.03%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千元） 
- 19,895,721 17,215,149 14,991,523  13,489,241  

一级资本净额（千元） - 19,914,712 17,228,564 14,997,292  13,489,241  

二级资本净额（千元） - 3,695,828 3,409,602 3,114,224  2,929,133  

总资本净额（千元） - 23,610,540 20,638,166 18,111,516  16,418,374  

风险加权资产合计

（千元） 
- 187,323,032 163,988,947 140,543,632  126,040,851  

流

动

性

风

险 

流动性比例 ≥25% 46.27% 50.90% 36.61% 43.73% 

存贷款比例（母公司） ≤75% 68.53% 64.13% 66.59% 73.31% 

流动性缺口率（母公

司） 
≥-10% 3.98% 1.59% 5.40% 20.10% 

信

用

风

险 

不良资产率（母公司） ≤4% 0.79% 0.85% 0.98% 1.41% 

不良贷款率 ≤5% 1.71% 1.86% 2.01% 2.38% 

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 ≤10% 6.56% 7.51% 5.83% 7.00% 

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

中度 
≤15% 7.82% 7.51% 8.93% 7.17% 

全部关联度 ≤50% 23.89% 16.51% 20.14% 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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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类

别 

指标 
指标 

标准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市

场

风

险 

累计外汇敞口头寸比

例 
≤20% 0.24% 0.41% 0.28% 0.50% 

准

备

金

充

足

程

度 

资产损失准备充足率

（母公司） 
>100% 443.06% 431.91% 414.36% 335.74% 

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 >100% 444.72% 424.96% 385.45% 329.62% 

拨备覆盖率 ≥150% 273.72% 272.16% 259.66% 205.18% 

注：1、上述监管指标中，资本充足指标、不良贷款率、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贷款损

失准备充足率、拨备覆盖率为根据发行人审计后财务数据重新计算的指标，其余监管指标均

为发行人报监管部门的原始指标。 

2、上述指标标注为“（母公司）”的为母公司口径，其余均为合并口径。 

3、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毕马威对发行人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间及 2018 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

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以及相关中期财务报表附注进行审阅，并出具了《审阅报

告》（毕马威华振专字第 1900133 号）。 

发行人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2018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 2018 年度、10-12

月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94,141,165  251,054,239  

负债总额 272,798,404  233,135,655  

股东权益 21,342,761  17,918,584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营业收入 7,462,073  6,079,088  

营业利润 3,044,448  2,763,202  

利润总额 3,029,168  2,765,856  

净利润 2,444,093  2,140,28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2,419,006  2,136,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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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403,253 2,047,838 

经营活动（使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63,993)  2,123,285  

项目 2018 年 10-12 月 2017 年 10-12 月 

营业收入 2,112,020  1,578,343  

营业利润 433,644  434,794  

利润总额 424,148  429,947  

净利润 397,833  341,18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84,462 334,24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85,375 268,433 

经营活动(使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2,210) 4,665,411 

发行人 2018 年 10-12 月及 2018 年度的非经常性损益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 
2018 年 

10-12 月 

2017 年 

10-12 月 
2018 年 2017 年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收益 (2) 85,556 5,505 85,225 

政府补助 16,577 11,295 45,300 40,03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清理睡眠户净（支出）/收入 (1,853) (58) (622) 2,162 

-抵债资产变现净支出 (6,128) (3,763) (13,234) (1,629) 

-诉讼案件损失 - (240) (141) (240) 

-其他净损失 (1,515) (1,736) (1,349) (339)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7,079 91,054 35,459 125,215 

减：以上各项对所得税的影响 (1,885) (22,814) (9,057) (31,411) 

合计 5,194 68,240 26,402 93,804 

其中：影响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非经常性

损益 
(913) 65,816 15,753 88,612 

      影响少数股东损益的非经常性损益 6,107 2,424 10,649 5,192 

上述财务信息未经审计，但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阅。 

发行人 2018 年营业收入为 74.62 亿元，上一年度同期数为 60.79 亿元，同比

增加 22.75%；净利润为 24.44 亿元，上一年度同期数为 21.40 亿元，同比增加

14.2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4.19 亿元，上一年度同期数为 21.36 亿

元，同比增加 13.25%；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4.03



7 

亿元，上一年度同期数为 20.48 亿元，同比增加 17.33%。发行人经营业绩较去年

同期有所提升。 

2018 年末，发行人吸收存款余额为 1,926.10 亿元，较 2017 年末增加 186.75

亿元，增长 10.74%，2018 年末，发行人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为 1,369.74 亿元，

较 2017 年末增加 245.29 亿元，增长 21.81%。发行人存、贷款规模稳健增长。截

至 2018 年末，发行人不良贷款率为 1.57%，较 2018 年 9 月末减少 0.14 个百分点，

拨备覆盖率为 290.05%，较 2018 年 9 月末提高 16.34 个百分点。 

2019 年 1-3 月，发行人预计营业收入区间为 17 亿元至 19 亿元，上一年度同

期数为 16.60 亿元，预计同比增幅区间在 2.41%至 14.46%；预计归属发行人股东

的净利润区间为 7 亿元至 7.5 亿元，上一年度同期数为 6.82 亿元，预计同比增幅

区间在 2.64%至 9.97%；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发行人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区间为 7 亿元至 7.5 亿元，上一年度同期数为 6.76 亿元，预计同比增幅区间

在 3.55%至 10.95%。 

上述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预计是发行人于 2019 年 3 月 31 日之前作出的，

主要经营数据为初步测算结果，预计数不代表发行人最终可实现营业收入、归属

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发行人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亦

不构成发行人的盈利预测或承诺。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发行人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 50 亿股，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555,555,556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10.00%，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发行后总股本为 5,555,555,556 股。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3、发行股数：555,555,556 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10% 

4、发行价格：3.96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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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发行市盈率：10.74 倍，按照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计算，其

中发行后每股收益按照发行人 2017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6、发行前每股净资产：3.9507 元，以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经审计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除以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3.94 元，以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权益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合计数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7、市净率：1.00 倍，以本次发行价格除以本次发行前每股净资产计算 

8、发行方式：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发行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5,555.5056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50,000.0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00%。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1938283217%，有效申购倍数为 515.92048 倍。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

为 1,358,414 股，包销金额为 5,379,319.44 元，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244515%。 

9、发行对象：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的自

然人、法人及其它机构（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10、承销方式：余额包销 

11、募集资金总额：220,000.00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215,207.17 万元 

12、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4,792.83 万元，其中包括承销及保荐费用 3,154.72

万元，会计师费用 622.45 万元，律师费用 230.19 万元，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

露费用为 603.77 万元，发行手续费用 181.70 万元。（注：本次发行费用均为不

含增值税金额。） 

（二）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以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并列第一大股东关于股份锁定的相关承诺 

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发行

人的并列第一大股东，承诺如下： 

“1、自青岛农商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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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青岛农商银行首次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青岛农商银行回购本公司持有的青岛农商

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如青岛农商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后 6 个月内

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

行价，则本公司持有的上述青岛农商银行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3、本公司所持青岛农商银行股票在锁定期（自青岛农商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的 A 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

低于青岛农商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时的发行价。 

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青岛农商银行股份的，本公司

承诺违规减持青岛农商银行股份所得收益归青岛农商银行所有。如本公司未将违

规减持所得收益上缴青岛农商银行，则青岛农商银行有权扣留处置应付本公司现

金分红中与本公司应上缴青岛农商银行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金额相等的现金分

红，用于抵偿本公司应向青岛农商银行上缴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 

在上述承诺期间，如青岛农商银行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

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行为，上述发行价亦作相应调整。” 

2、合计持股超过 51%以上的股东（除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即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城发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巴龙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巴龙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全球财富中

心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青岛国际商务中心有限公司、青岛天一仁和房地产集团有

限公司承诺如下： 

“自青岛农商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 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青岛农商银行首次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青岛农商银行回购该部分股份。” 

3、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作为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刘仲生、刘宗波、贾承刚、丁

明来、王建华、范元钊、姜秀娟、隋功新、姜伟，特此承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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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青岛农商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青岛农商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青岛农商银行回购本人持有的青岛农商银行首次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如青岛农商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后 6 个月内

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

行价，则本人持有的上述青岛农商银行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3、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承诺在担任青岛农商银行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青岛农商银行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青岛农商银行股份。 

4、本人所持青岛农商银行股票在锁定期（自青岛农商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

于青岛农商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时的发行价。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

律强制性规定减持青岛农商银行股份的，本人承诺违规减持青岛农商银行股份所

得收益归青岛农商银行所有。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收益上缴青岛农商银行，

则青岛农商银行有权扣留处置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本人应上缴青岛农商银行

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用于抵偿本人应向青岛农商银行上缴

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所作出的上述承诺。在上述承诺

期间，青岛农商银行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

除息行为，上述发行价格亦作相应调整。” 

持有发行人股份的监事马鲁承诺如下： 

“（1）自青岛农商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青岛农商银行首次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青岛农商银行回购本人持有的青岛农商银

行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承诺在担任青岛农商银行监事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青岛农商银行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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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青岛农商银行股份。 

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青岛农商银行股份的，本人承诺

违规减持青岛农商银行股份所得收益归青岛农商银行所有。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

所得收益上缴青岛农商银行，则青岛农商银行有权扣留处置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

与本人应上缴青岛农商银行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用于抵偿

本人应向青岛农商银行上缴的违规减持所得收益。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所作出的上述承诺。” 

4、持有内部职工股超过 5 万股的个人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截至本上市保荐书出具之日，持有发行人股份超过 5 万股的内部职工共计

2,166 人。根据《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的通知》（财金〔2010〕97 号）

的规定，已有 2,161 人签署了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承诺如下： 

“自青岛农商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在证券交易所

上市之日起，本人所持青岛农商银行股份转让锁定期不低于三年，持股锁定期满

后，每年可出售股份不超过持股总数的 15%，5 年内可出售股份不超过持股总数

的 50%。” 

持有发行人股份超过 5 万股的内部职工中，由于未确权或股东去世等原

因，尚有 5 人未签署承诺函，涉及股份数量较少、占比极小；发行人的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已签署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函。 

5、新增股东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 

申报期间，发行人新增股东承诺如下： 

“自青岛农商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36 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青岛农商银行首次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青岛农商银行回购本公司持有的青岛农

商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6、并列第一大股东关于持股意向和减持意向的声明 

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发行

人的并列第一大股东，就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声明如下： 

“1、本公司将通过长期持有青岛农商银行股份，以实现和尽力确保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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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岛农商银行的第一大股东地位。 

2、在青岛农商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境内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

市后，本公司将严格遵守本公司所作出的关于所持青岛农商银行股份锁定期的承

诺。承诺锁定期届满后，在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部门规范性文

件及证券监管规则且不违背本公司已作出的承诺的情况下，将根据本公司的资金

需求、投资安排等各方面因素确定是否减持青岛农商银行股份。 

3、在青岛农商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境内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

市后，如本公司确定减持所持青岛农商银行股份的，将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

系统或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进行。在承诺锁定期届满后两年

内减持的，减持价将不低于青岛农商银行首次公开发行境内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时

的发行价（青岛农商银行上市后发生派发股利、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的，

上述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4、在青岛农商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境内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

市后，如本公司确定减持所持青岛农商银行股份的，将提前将拟减持数量和减持

原因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青岛农商银行，并由青岛农商银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及监管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自青岛农商银行披露本公司减持意向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本公司方可具体实施减持。” 

7、除并列第一大股东外，其他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关于持股意

向和减持意向的声明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即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城发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巴龙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巴龙国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意向及减持意

向声明如下： 

“1、本公司将长期持有青岛农商银行股份，保持所持股份稳定。 

2、在青岛农商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境内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

市后，本公司将严格遵守本公司所作出的关于所持青岛农商银行股份锁定期的承

诺。承诺锁定期届满后，在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部门规范性文

件及证券监管规则且不违背本公司已作出的承诺的情况下，将根据本公司的资金

需求、投资安排等各方面因素确定是否减持青岛农商银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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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青岛农商银行首次公开发行的境内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

市后，如本公司确定减持所持青岛农商银行股份的，将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

系统或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进行，并提前将拟减持数量和减

持原因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青岛农商银行，由青岛农商银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及监管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自青岛农商银行披露本公司减持意向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本公司方可具体实施减持。” 

三、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发行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8 年修订）》规定的上市条件： 

（一）股票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已完成公开发行； 

（二）发行后，发行人股本总额为 5,555,555,556 元，不少于人民币 5,000

万元； 

（三）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555,555,556 股，占发行人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10.00%，达到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10%； 

（四）发行人最近 3 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五）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过核查，截至本保荐书出具日，保荐机构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

荐职责的情形： 

（一）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

计超过百分之七； 

（二）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三）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

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四）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担保或

融资。 

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并保证不利用在上市过程中获得的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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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进行内幕交易，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本保荐机构通过尽职调查和对申请文件的审慎核查，已在证券发行保

荐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1、保荐机构已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对发行人及其主

要股东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同意推荐发行人证券发行上市，并据此出具

本发行保荐书；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并上市

的相关规定；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4、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5、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其他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

见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6、保荐代表人及项目组其他成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

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7、发行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8、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

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9、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10、因保荐机构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先行赔偿投资者损失。 

（二）本保荐机构承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

定，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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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保荐机构承诺，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市

的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 2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对发行

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

执行并完善防止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其他关联方违规

占用发行人资源的

制度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已有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

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2）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及时了解发行人的重大事项，

持续关注发行人上述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2、督导发行人有效

执行并完善防止其

董事、监事、高管人

员利用职务之便损

害发行人利益的内

控制度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已有的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

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2）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沟通机制，持续关注发行人上述制度的执

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3、督导发行人有效

执行并完善保障关

联交易公允性和合

规性的制度，并对关

联交易发表意见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等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履行有关关联交易

的程序和信息披露制度； 

（2）督导发行人及时向保荐机构通报将进行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

信息披露的义务，审

阅信息披露文件及

向中国证监会、证券

交易所提交的其他

文件 

（1）督导发行人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督导发行人在发生须进行信息披露的事件后，立即书面通知保

荐机构，并将相关资料、信息披露文件及报送证监会、交易所的其他

文件报送保荐机构查阅。 

5、持续关注发行人

募集资金的专户存

储、实施等承诺事项 

（1）保荐机构将定期派人了解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如发行人欲改变募集资金使用方案，本保荐机构将督导发行人

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6、持续关注发行人

为他人提供担保等

事项，并发表意见 

（1）督导发行人执行相关对外提供担保的规定，规范对外担保行为； 

（2）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二）保荐协议对保

荐机构的权利、履行

持续督导职责的其

他主要约定 

（1）督导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遵守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履行其向交易所作出的各项承诺； 

（2）督导发行人建立健全公司治理制度，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的职责与议事规则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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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并督发行人有效执行。 

（三）发行人和其他

中介机构配合保荐

机构履行保荐职责

的相关约定 

发行人协调相关当事人配合保荐机构的保荐工作，并督促其聘请的其

他证券服务机构协助保荐机构做好保荐工作。 

（四）其他安排 无 

 

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1 号 

保荐代表人：吴喻慧、宁博 

联系人：石允亮、许可、扈益嘉、胡建伟、杨德宇 

电话：0755-82943666 

传真：0755-82943121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保荐机构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注意与

发行人业务有关的风险、与我国银行业有关的风险以及其他投资者需关注的风

险。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本保荐机构认为：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18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

件。招商证券愿意推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吴喻慧                        宁博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 

霍  达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